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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３

证券简称：

Ｓ

前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３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以

书面、邮件和传真方式发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下午在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１

号时代数码大厦

２５

层本公司会

议室召开，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７

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６

名，独立董事陶雷先生因公未出席会议，书面委

托独立董事陈森林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公司三名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杨晓斌先生主持。 经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购买北京房产的议案》；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取投资收益，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以均价不超过每平方米

４．５

万元（不含税

费），使用不超过

１．２

亿元自有资金购买盛捷

ＦＧ

私人有限公司所有的北京朝阳区福景苑涉外公寓的部份房

产。

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事务所对公司购买的房产进行评估， 购买价格以评估值为参

考，每平米均价不得高于评估均价。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二

Ｏ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

临

２０１３－０２４

号公告《关于公司拟购买北京房产的公告》。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购买北京房产事宜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在北京购买房产事宜，授权公司董事长

签署有关房产购买的法律文件，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有效。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二

Ｏ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张力上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独立董事张力上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二

Ｏ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向显湖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并经公司董事会下属提名委员会对拟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审查结果和建议，现提名向显湖先

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对向显湖先生的提名是在充分了解其教育背景、

职业经历和专业素养等综合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已征得被提名人向显湖本人同意。 向显湖先生具备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资质和能力，未发现具有《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也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向显湖先生的提名程序和任

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及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请分别参阅附件

１

和附件

２

。

公司将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料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经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二

Ｏ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二

Ｏ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７

日召开公司二

Ｏ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临

２０１３－０２５

号公告《关于召开公司

二

Ｏ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十月十八日

附件

１

：向显湖先生简历

向显湖先生，

５０

岁，汉族，中共党员，经济学学士，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会计学会会员、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毕业于湖南大学（原湖南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企业管理专业。 现任西

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财务系主任、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迈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泰格微波股份有

限公司和迈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附件

２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向显湖为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

书面同意出任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

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执业规范》关于证券分析师兼任职务的规定；

（七）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被提名人在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会计学专业教授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做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１８ 日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向显湖，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成都前锋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

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执业规范》关于证券分析师兼任职务的规定；

（七）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该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

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

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该公司连续任职未

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会计学专业教授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做出独

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签名）： 向显湖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３

证券简称：

Ｓ

前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４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购买北京房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均价不超过每平方米

４．５

万元（不含税费），使用不超过

１．２

亿元自有资金购买北京朝阳区福

景苑涉外公寓（以下简称：“北京福景苑”）部分房产。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对本次购买北京福景苑部分房产进行了

认真审议，公司七名董事参加了表决并一致通过。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公司在北京购买房产均投赞成票，

并就此分别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

本次购买北京福景苑部分房产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也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１

、盛捷

ＦＧ

私人有限公司

２

、公司性质：新加坡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交易标的为盛捷

ＦＧ

私人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福景苑的部分房产。

“北京福景苑”位于北京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６

号，在北京三环外、

ＣＢＤ

和使馆双核心区域内，燕莎友谊商

城往东亮马桥路与麦子店街交汇处，是一栋（分为

Ａ

、

Ｂ

座）地上

２６

层（地下

４

层）东西向涉外公寓。

公司拟购买的房产标的所有权人为盛捷

ＦＧ

私人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取得“京房权证市朝涉外字第

４３７０００１

号”房产证，产别为“涉外产”。

２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没有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没有涉及诉讼、仲裁

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购买房产的价格确定及资金来源

１

、公司本次拟购买“北京福景苑”部分房产的均价不超过每平方米

４．５

万元（不含税费）、总价款不超

过

１．２

亿元人民币。

２

、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事务所对公司拟购买的“北京福景苑”部分房产进行评估，购

买价格以评估值为参考，每平米均价不得高于评估均价。

３

、公司购买房产的资金来源全部为自有资金。

四、本次购买房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购买“北京福景苑”部分房产的目的是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取投资收益。

五、本次购买房产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对本次购买北京福景苑部分房产进行了认

真审议，公司七名董事参加了表决并一致通过。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公司在北京购买房产均投赞成票，并

就此分别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购买北京福景苑部分房产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３

证券简称：

Ｓ

前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５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公司二

Ｏ

一三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召开公司二

Ｏ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会议召开的时

间及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７

日上午

１０

时

●

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１

号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购买北京房产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购买北京房产事宜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张力上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提名向显湖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登记方法

符合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持证券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个人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帐户卡，授权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１

）、委托人证券

帐户卡，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前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１

号成都

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 股东也可通过信函、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五、其他事项

（一）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二）联系方式：

联系人：邓红光

电话：

０２８－８６３１６７２３

０２８－８６３１６７３３

转

８８１８

传真：

０２８－８６３１６７６７

邮编：

６１００４１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十月十八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二

Ｏ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并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期限：

委托事项（见下表）：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购买北京房产的议案

》；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购买北京房产事宜的议

案

》；

３、《

关于张力上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４、《

关于提名向显湖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３

证券简称：

Ｓ

前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６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以传真方式通知各位监

事，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下午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建明先生主持，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购买北京房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购买北京房产目的是为了获得投资收益，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广大

投资者的利益。 我们同意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公司购买北京房产的议案》。

特此公告。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８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０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９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经营性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期， 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春新华联奥特莱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参加了吉

林九台市国土资源局组织的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 竞得了位于吉林省九

台市的

２０１３－００８－１００－１

、

２０１３－００８－１００－２

、

２０１３－００８－１００－３

、

２０１３－００８－１００－

４

、

２０１３－００８－１０１－２

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２０１３－００８－１００－１

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九台市西营城街道办事处创新路以南、中川大街以东、已征

国有土地以北、以西

２

、地块面积：

２．８９８６

公顷

３

、土地用途：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４

、出让年限：

７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

１＜

容积率

≤１．２

６

、成交价格：

９９６．４１５８

万元

二、

２０１３－００８－１００－２

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九台市西营城街道办事处中川大街以东、已征国有土地以

北、以西、以南

２

、地块面积：

６．１１

公顷

３

、土地用途：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４

、出让年限：

７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

１＜

容积率

≤１．２

６

、成交价格：

２１１６．４６

万元

三、

２０１３－００８－１００－３

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九台市西营城街道办事处中川大街以东、已征国有土地以

南、以西、赵家河以北

２

、地块面积：

６．６０４１

公顷

３

、土地用途：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４

、出让年限：

７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

１＜

容积率

≤１．２

６

、成交价格：

２２５２．０２２３５５

万元

四、

２０１３－００８－１００－４

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九台市西营城街道办事处创新路以南、已征国有土地以东、

兴港大街以西、赵家河以北

２

、地块面积：

９．８６１１

公顷

３

、土地用途：批发零售用地

４

、出让年限：

４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

１＜

容积率

≤１．８

６

、成交价格：

４９９５．４９３７

万元

五、

２０１３－００８－１０１－２

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九台市西营城街道办事处赵家河以南、中川大街以东、兴港

大街以西、南苑路以北

２

、地块面积：

１１．４２２７

公顷

３

、土地用途：批发零售用地

４

、出让年限：

４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

１＜

容积率

≤１．２

６

、成交价格：

５４９５．９７２２

万元

综上， 公司新竞得土地

５

宗， 土地面积：

３６．８９６５

公顷 ， 成交总价 ：

１５８５６．３６４０５５

万元。

六、备查文件

九台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０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０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经营性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期，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联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参加了天津

土地交易中心负责组织的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 竞得了位于武清区高村

乡海逸道北侧，宗地编号为津武（挂）

２０１３－１０８

号宗地的土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津武（挂）

２０１３－１０８

号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东至武清区高村乡台头村农地，南至学院道、海逸路、武清区

高村乡台头村农地，西至武清区高村乡台头村农地，北至武清区高村乡台头村

农地。 本地块与北京市通州区接壤，紧邻京津高速牛镇出口，交通便利，地理位

置优越。

２

、地块面积：

１４２６０３．６

平方米

３

、土地用途：住宅

４

、出让年限：

７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容积率

１．０－１．１

，绿地率不少于

４０％

，建筑密度不大于

３０％

。

６

、成交价格：

５００００

万元

二、备查文件

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

证券简称：新华锦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特别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青岛丽晶大酒店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会议召集人：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 王小苗先生

６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７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２

人，持有公司

１３３

，

８７３

，

９５３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５３．４０％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有

２

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增补一名独立董事，公司董事会决定修改公司章程第

１０８

条：将“董事会由

６

名董事

组成，包括独立董事

２

名，设董事长

１

名，副董事长

１

名”修改为：“董事会由

７

名董事组成，包

括独立董事

３

名，设董事长

１

名，副董事长

１

名”。

同意票

１３３

，

８７３

，

９５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二：《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为发挥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保证公司中长期战略布局的实现，本公司董

事会自

２０１３

年初董事会换届之时，就开始认真物色适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的独立董事候

选人。 本公司董事会经多方考察、了解，现提名吴刚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

同意票

１３３

，

８７３

，

９５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宗爱华律师、姬玉洁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５

证券简称：新华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公司股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开市起复牌。

因筹划可能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事项，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本公司”）股票已经按有关规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起停牌。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发布

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连续停牌的公告》后，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９

月

３

号、

９

月

１０

号、

９

月

３０

日、

１０

月

１４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于

９

月

１７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为了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规模，加强公司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竞争优势，公司拟以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从事新材料业务的独立第三方的股权资产，同时向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

２５％

的配套资金。

二、公司在停牌期间的工作情况

自公司公告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以来，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组织相关方有序推进本次资产重组涉及的各项准备工作。 公司聘请了审

计、评估、律师、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对本次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方开展了尽职调

查，公司也积极组织各中介机构及相关方对本次资产重组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审慎

论证。

停牌以来，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做好重大资产

重组的保密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终止筹划的原因

为促进本次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会同审计、评估、律师、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对

目标公司进行了尽职调查，但由于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收购价格及部分重组协议重要条款

未能最终达成一致，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法继续实施。 从保护公司利益、全体股东利

益以及维护市场稳定出发，经审慎考虑，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四、公司后续将采取的工作措施

公司将认真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及最新政策导向，继续积极寻求向公司相关产业拓展

的各种可行方案，努力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五、公司承诺

公司承诺在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股票复牌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给各位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六、公司股票复牌安排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简称：广晟有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０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合作共建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意向合作单位名称： 电白县人民政府。

●

合作意向： 双方拟共建“粤西广晟新材料工业园”，推进电白县稀土

和稀有金属新材料产业建设，促进电白县地方经济发展。

●

风险提示：本意向书仅表达双方的合作意愿，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意向协议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电白

县人民政府签署了《粤西广晟新材料工业园合作共建意向书》。 双方拟在电白

县马踏镇共建“粤西新材料工业园”，推进电白县的稀土和稀有金属新材料产

业建设，促进电白县地方经济发展。

二、意向协议主体

甲方：电白县人民政府

乙方：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协议主体之间无关联关系，本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合作内容

甲方在马踏镇征用土地并进行整理后依法出让，乙方积极竞拍后根据项

目需求组织开发建设，甲、乙双方在马踏镇共建“粤西新材料工业园”，打造电

白县稀土和稀有金属新材料产业，促进电白县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

（二）合作进度

甲方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前完成首期供地， 乙方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前完成

首期至少

２

个项目的招商入园。 余下土地的供应和建设视乙方的招商引资和

建设进度，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

（三）双方责任

１

、甲方责任

（

１

）负责项目建设用地的规划调整、指标申请及东南西北四至界线的划

定，并按本意向书第二条所述的建设进度办理征地手续，清理地面上的建筑

物、构筑物、青苗，拉通水、电至园区边上，最终达到依法出让要求。

（

２

）提供优质服务，协助乙方开展土地的确权办证工作，协助乙方办理项

目立项、报建、供电等相关手续。

（

３

）负责工业园的可行性研究、立项和环评工作。

（

４

）编制工业园用地的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

（

５

）严格把关，确保进驻园区的企业符合当地环保要求。

（

６

）按照国家、广东省、茂名市和电白县发展工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相关政策，参照省内同类项目的优惠政策，兑现优惠措施。

（

７

）负责协调好项目建设所在地的群众关系，为乙方提供良好的项目建

设和产业发展环境。

２

、乙方责任

（

１

）在电白县组建项目投资公司，按本意向书第二条所述的建设进度，开

展“粤西新材料工业园”的项目建设的具体工作。

（

２

）协助电白县制订产业规划，协调有关产业链企业积极参与“工业园”

的建设和入园工作。

（

３

）负责自身项目建设等工作，用

３

—

５

年的时间，努力将园区建设成为我

国南方锆钛砂矿、独居石加工基地，并努力将其发展成为粤西稀土和稀有金

属新材料的研发和生产中心， 为促进电白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

献。

四、该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若公司与合作方签署的《合作共建意向书》能够顺利全面履行，将对公司

优化稀有和稀土产业布局，完善产业链，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

１

、本意向书仅表达双方的合作意愿，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２

、本意向书仅表达甲乙双方的合作意愿，未尽事宜及相关具体事项如项

目的投资规模等，以正式签订的有效协议为准。

公司声明：在今后具体项目的实际性推进中将依据相关法规及信息披露

要求，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并及时对外披露。

特此公告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１

证券简称：新大洲

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８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起停牌，待公司刊登相关公告后

复牌。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西王食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３９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０

号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

兼董事会秘书孙新虎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孙新虎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

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孙新虎先生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后仍继续担

任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孙新虎先生辞职报告自送达

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谨向孙新虎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在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之前，公司董事会指定董事长王棣先生代行董事会秘

书职责，同时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特此公告 。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９

证券简称：岳阳兴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收到公司董事长侯勇先生的书面辞职报

告。 侯勇先生由于工作变动原因，请求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并相应

辞去公司战略委员会委员、主任职务和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考虑到本人担

任公司董事长职务，本人辞职待公司股东大会增补新的董事后生效。 ”

因此，侯勇先生的辞职将于公司股东大会增补新的董事后生效。 公司将

尽快召开股东大会增补董事。

公司董事会对侯勇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对公司发展、 清理规范、

股权分置改革以及公司规范运作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０

证券简称：厦华电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３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３

），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起连续停牌。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发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

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７

、临

２０１３－０４１

），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起继续

停牌。

目前，公司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工作，聘请的中介机构正在抓紧对涉及重组事项的相关

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审计、评估、方案商议等。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

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直至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确定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公告后复牌。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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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浙江省平湖市乍浦镇九龙山旅游度假区圣马可公寓会议厅

３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陈文理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２４

人，代表股份

６７３

，

９６５

，

６０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５１．７０ ％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代表股份

４６９

，

４７６

，

３５９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份总数

４８．２３％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６．０２％

；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代表股

份

２０４

，

４８９

，

２５０

股，占公司

Ｂ

股股份总数的

６１．９７％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５．６９％

。

公司董事陈文理、张岭、李爱国、刘丹，监事宁志群、张喆，常务副总经理杨

卫东，副总经理沈焜、顾北亭、毕凤仙、王海涛、杨志凌，财务总监秦毅，副总经理

兼董事会秘书孙爱林及见证律师高焕章、钟靓子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关于选举李勤夫先生为

公司董事的议案》。

全体表决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７３

，

９６５

，

６０９ ６７３

，

９６５

，

６０９ － － １００．００％

Ａ

股股东

４６９

，

４７６

，

３５９ ４６９

，

４７６

，

３５９ － － １００．００％

Ｂ

股股东

２０４

，

４８９

，

２５０ ２０４

，

４８９

，

２５０ － － １００．００％

注：“同意比例”四舍五入后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２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关于促进相关旅游资源

整合在九龙山旅游度假区大力推动旅游休闲目的地建设的议案》。

全体表决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７３

，

９６５

，

６０９ ６７３

，

９６５

，

６０９ － － １００．００％

Ａ

股股东

４６９

，

４７６

，

３５９ ４６９

，

４７６

，

３５９ － － １００．００％

Ｂ

股股东

２０４

，

４８９

，

２５０ ２０４

，

４８９

，

２５０ － － １００．００％

注：“同意比例”四舍五入后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３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关于提议调整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向金融机构等的融资额度、 对外担保额度及对董事会进行相应授权的议

案》。

全体表决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７３

，

９６５

，

６０９ ６７３

，

９６５

，

６０９ － － １００．００％

Ａ

股股东

４６９

，

４７６

，

３５９ ４６９

，

４７６

，

３５９ － － １００．００％

Ｂ

股股东

２０４

，

４８９

，

２５０ ２０４

，

４８９

，

２５０ － － １００．００％

注：“同意比例”四舍五入后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４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关于提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可向股东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申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

元借款的议案》。

全体表决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３９５

，

３３９

，

４２５ ３９５

，

３３９

，

４２５ － － １００．００％

Ａ

股股东

３００

，

０５９

，

７００ ３００

，

０５９

，

７００ － － １００．００％

Ｂ

股股东

９５

，

２７９

，

７２５ ９５

，

２７９

，

７２５ － － １００．００％

注：“同意比例”四舍五入后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关联股东浙江九龙山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股票数量

８８

，

９８４

，

２４０

股）、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数量

８０

，

４３２

，

４１９

股）、

Ｏｃｅａｎ Ｇａｒｄｅ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Ｄ．

（持有公司股票数量

１０９

，

２０９

，

５２５

股）对本

议案回避表决。

５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全体表决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７３

，

９６５

，

６０９ ６７３

，

９６５

，

６０９ － － １００．００％

Ａ

股股东

４６９

，

４７６

，

３５９ ４６９

，

４７６

，

３５９ － － １００．００％

Ｂ

股股东

２０４

，

４８９

，

２５０ ２０４

，

４８９

，

２５０ － － １００．００％

注：“同意比例”四舍五入后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６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关于更换公司非职工代

表监事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将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宁志群先生更换为张帆先生。

全体表决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７３

，

９６５

，

６０９ ６７３

，

８９７

，

３０９ － ６８

，

３００ ９９．９９％

Ａ

股股东

４６９

，

４７６

，

３５９ ４６９

，

４７６

，

３５９ － － １００．００％

Ｂ

股股东

２０４

，

４８９

，

２５０ ２０４

，

４２０

，

９５０ － ６８

，

３００ ９９．９７％

注：“同意比例”四舍五入后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㈠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㈡律师姓名： 高焕章、钟靓子

㈢法律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

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上网披露附件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六、备查文件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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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召开

了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将原公司章程里“总经理”、“副总经理”的设置调整为“总裁”、“副总裁”；并明确

一名常务副总裁的岗位设置。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